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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出现 239 次。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度谋划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

发展格局”……

发展，关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

是党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

个胜利的成功密码之一，是中国式现

代化不断取得新成就、开辟新境界的

关键所在。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

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5 年前，党的十九大上，总书记

的话言犹在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

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

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

10 年前，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

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

意味深长地指出：“回首过去，全党

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

才能自强。”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代

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肩负打碎

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

使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穿党百年

奋进历程，是党赢得人民拥护、引领

民族进步的关键密钥。

一路走来，从“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

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

有问题的关键”，党坚持用发展的办

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带领人民在不

断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中，积累起更

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凝聚起更为主动

的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之初，面临“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

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带领人民奋力

解决发展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面对“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处在“发展起来

以后”阶段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

临又一道新的难题：

“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

向‘好不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

大向世界宣示：中国式现代化的蓝

图，将在“发展”而且是“高质量发展”

中来书写。

“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变为现实”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10 年前当选中

共中央总书记时，习近平的表达朴素

坚定。

10 年后，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总书记庄

严宣示：“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变为现实。”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

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

性，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

本政治立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铸

就中国共产党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

的底气，也是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

牢固根基。

百年奋进，矢志不渝：从第一个

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从打

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始终以最

广大人民利益为依归来谋划发展、推

动发展。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发展，

标准就是人民群众是否满意。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

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

这是 2019 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引用的一句古语，意在强调中

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要汇聚激发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磅礴力量。

发展为了人民，才有根本；发展

依靠人民，才有动力。

党带领亿万人民攻克一道又一

道难关，靠的就是充分发挥广大人民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民的智

慧、人民的力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如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创造举

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10 月 27 日上午，党的二十大刚

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

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

延安。

在这个中国革命的圣地，总书记

谈到站稳人民立场时，着重强调“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和“让现代化建设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新征程上，初心如一。在高质量

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做大蛋糕”

也“分好蛋糕”，让每个人共同享有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共

同享有与伟大祖国、伟大时代共同

成长的机遇。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

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牢牢掌握发

展主动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立

足点在于走好自己的路。

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新中

国，到拉开改革开放历史巨幕，再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挑战，党始终

领导人民立足自身、推动发展。

我们正处在愈进愈难、愈进愈险

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要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

重大考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强调：“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

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

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把握发展主动权，关键是集中精

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

“我感觉到，现在的形势已经很

不一样了，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

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

领发展的新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深

入思考。

2020 年 4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上，“新发展格局”首次

提出。

立足国内，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

来；联通国际，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

略主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单独成章，凸显下好先手棋、打好主

动仗的战略考量。

把握发展主动权，必须坚持底线

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

局面。

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

等大事，提出新粮食安全观；把科技

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制造业

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打好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

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新时代中国

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基本经验。

把握发展主动权，既立足自身，

也胸怀天下。

“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推

动更加普惠的全球发展”“推动更有

韧性的全球发展”……二十国集团

巴厘岛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聚焦“发展”，反映各国人民共同

心愿，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以

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又在

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中，为自身

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只要始终攥紧发展这把钥匙，把

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发      展
——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六

新华社记者  安蓓  张辛欣  严赋憬

宝鸡市2023年上半年征兵工作公告
广大适龄青年及家长朋友 ：

2023 年上半年征兵报名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已经开始，为便

于大家了解征兵政策，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踊跃报名应征，现将我市

2023 年上半年征兵工作公告如下：

一、报名时间
男 兵 ：2022 年 12 月 1 日 至

2023 年 2 月 10 日 18 时

女 兵：2023 年 1 月 1 日 至

2023 年 2 月 10 日 18 时

二、基本条件

（一）政治条件
军队征集和招录人员须进行

政治考核，以考核本人政治思想

表现为主，重点考核拥护执行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重大原则问题、重大

政治斗争中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

和现实表现，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道德品质、宗教信仰、社会交

往、诚实守信和出国（境）等情况，

以及家庭成员、配偶的父母、未共

同生活的兄弟姐妹的政治背景和

违法犯罪等情况。

（二） 年龄条件
男兵报名年龄：

1. 本科：

普通全日制：在校生18至 22周

岁（2001.1.1-2005.12.31）；毕业班

生、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18至 24

周岁（1999.1.1-2005.12.31）。

非 普 通 全 日 制：在 校 生、

毕业班生、应届毕业生、往届毕

业 生 18 至 22 周 岁（2001.1.1-

2005.12.31）。

2. 专科：

普通全日制：在校生 18至 22

周岁（2001.1.1-2005.12.31）；毕业

班生、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18至

24周岁（1999.1.1-2005.12.31）；

非普通全日制：在校生、毕业班

生、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 18至

22周岁（2001.1.1-2005.12.31）。

3. 高校新生：18 至 22 周岁

（2001.1.1-2005.12.31）。

4.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在

校 生 18 至 22 周 岁（2001.1.1-

2005.12.31）；应 届、往 届 毕 业

生 18 至 22 周 岁（2001.1.1-

2005.12.31）。

5. 初中：18至20周岁（2003.1.1-

2005.12.31）。

说明：研究生的征集年龄

可以放宽至 26 周岁（1997.1.1-

2005.12.31）。

（三） 体检基本条件
1. 身高：男性 160cm 以上；

女性 158cm 以上。

2. 体重：符合下列条件且空

腹血糖＜ 7.0mmol/L 的，合格。

17.5 ≤BMI ＜ 30， 其 中：

17.5≤男性身体条件兵BMI＜ 27；

BMI ≥ 28 须加查血液糖化血

红蛋白检查项目，糖化血红蛋白百

分比＜ 6.5%，合格。

体质指数（BMI）等于：体重

( 千克)/ 身高（米）2。

3. 视力：任何一眼裸眼视力

不低于 4.5【说明】：任何一眼裸

眼视力低于 4.8，需进行矫正视力

检查，任何一眼矫正视力低于 4.8

或矫正度数超过 600 度，不合格。

屈光不正经准分子激光手术

（不含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等

其他术式）后半年以上，无并发症，

任何一眼裸眼视力达到 4.8，眼底

检查正常，除条件兵外合格。

条件兵视力合格条件按有关

标准执行。经准分子激光手术后

（不含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等

其他术式）半年以上，无并发症，除

潜水员、潜艇人员、空降兵外合格。

其他身体标准条件，应征青年

可以登录全国征兵网首页查阅《应

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摘要》了解详

细内容。

三、报名程序

（一） 登录全国征兵网
1.（http://www.gfbzb.

gov.cn/）登录全国征兵网，点击

“应征报名”。

2. 在“应征报名”网页点击“应

征报名（男兵/ 女兵）”，进入网页

后点击“进行应征报名”。

3.注册学信网账号，进行登录。

4. 登录后，填写个人信息，完

成网上报名。

说明：男兵报名前须完成兵役

登记。

（二） 关注“陕西征兵”公众号
1. 在微信中搜索“陕西征兵”

公众号并关注。

2. 点击菜单栏“应征报名”直

通报名页面。

3. 在“应征报名”网页点击“应

征报名（男兵/ 女兵）”，进入网页

后点击“进行应征报名”。

4.注册学信网账号，进行登录。

5. 填写个人信息，完成网上

报名。

四、优待政策

（一） 参军入伍优惠政策
1. 保留学籍（入学资格）。入伍

前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或者是

正在普通高等学校就学的学生，服

现役期间保留入学资格或者学籍，

退役后 2年内允许入学或者复学。

2.复学转专业。大学生士兵退

役后复学，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

程序后，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

3. 享受国家教育资助。应征入

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军士、退役

后复学或入学的高等学校学生享

受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学费减免，标准为本专科生每年每

人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研究生每

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6000 元。

4. 高校毕业学生入伍。上半年

被批准入伍的高职（专科）、普通本

科毕业及以上毕业班学生，完成专

业理论课程的学习与相关学习、毕

业设计和论文答辩合格，符合毕业

条件的，学校应当准予毕业，享受

应届毕业生入伍相关待遇。

5. 免试“专升本”。高职（专科）

毕业生及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应

征入伍，退役后在完成高职（专科）

学业的前提下，可免试入读普通本

科，或根据意愿入读成人本科。

6. 享受考研优惠。①教育部设

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

究生招生计划，每年安排 8000 人，

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收。②

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

役后，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

条件下优先录取。③服役期间立二

等功及以上的退役士兵，符合研究

生报名条件的可免试（指初试）攻

读硕士研究生。

7. 享受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

士兵退役一年内，可视同当年的应

届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

续，向原就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

业报到手续，户档随迁（直辖市按

照有关规定执行）；退役高校毕业

生士兵可以参加户籍所在地省级

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原毕业高校

就业招聘会，享受就业信息、重点

推荐、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

（二） 服役期间保障政策
1. 生活待遇。义务兵服役期间

享受供给制生活待遇，按规定享受

津贴和补贴。现行津贴补贴标准，

第一年每月 1000 元，第二年每月

1100 元（不包括骨干津贴、特殊岗

位津贴、艰苦边远地区补贴、防暑

降温费等补贴）。

2. 家庭优待。义务兵服役期

间，其家庭由批准入伍地政府发放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义务兵的家属

按照规定享受军属优待。

3. 选取军士。（1）报考军士院

校。现役士兵符合条件的可报考军

士学校，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并

授予相应军士军衔。（2）选改军士。

义务兵服役期满，经本人申请并符

合相关条件的，可选改军士，授予

相应军士军衔。义务兵服役期间表

现特别优秀的，经批准可以提前选

改军士。

4. 选拔军官。（1）报考军校。对

象为普通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或同等学历人员，未婚，年龄不超

过 22 周岁（入伍前是普通高等学

校在校生、毕业生或者是少数民族

的，可放宽 1 岁），服现役满 1 年，

不超过 3 年，符合部队相关条件，

可报考军校。（2）本科毕业提干。对

象为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以上毕

业，服役满 1 年、不超过 3 年，本科

年龄不超过 26 周岁，研究生毕业

生不超过 29 周岁，符合部队相关

条件，可以提干。其中在驻西藏和

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少数民族

聚居区部队服役的少数民族士兵，

年龄可放宽 1岁。

（三） 退役相关政策
1. 安置政策。对退出现役的义

务兵，国家采取自主就业、安排工

作、供养等方式妥善安置。对退出现

役的军士，国家采取逐月领取退役

金、自主就业、安排工作、退休、供养

等方式妥善安置。军士退出现役，服

役期满 12 年或者符合国家规定的

其他条件的，由安置地县（区）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工作。

2. 定向招录或优先录取。在

军队服役 5 年（含）以上的高校毕

业生士兵退役后可报考面向服务

基层项目人员定向考录的职位，同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共享公务员定

向考录计划。招录公务员、参考公

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

（即参公人员），招聘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聘

用）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

士兵。退役士兵报考公务员、应聘

事业单位职位的，在军队服现役经

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服现役年限

计算为工龄。

3. 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在退出现役后可选择

接受一次免费（免学杂费、住宿费、

技能鉴定费）培训，并享受培训期

间生活补助，教育培训期限一般为

2年，最短不少于 3个月。

4. 享受创业金融税收优惠。

符合条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及

其创办的小微企业可申请创业担

保贷款，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贷

款贴息。退役军人从事个体经营，

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国家相关税收

优惠。

5. 享受一次性退役金。符合

条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按照

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领取一次

性退役金。现行基本标准为服现

役满一年，发给 4500 元。获得荣

誉称号或者立功的退役士兵，以

基本标准为基数，按照一定比例

增发退役金。

6. 根据宝人社发〔2021〕74

号文件要求，宝鸡市从 2022 年起

实施，事业单位管理岗面向普通全

日制退役大学毕业生定向招聘，以

县区年度退役大学毕业生数量的

30% 确定当年的招聘数量；荣获二

等功以上的，可直接安排工作。

五、报名咨询
宝鸡市征兵办公室：

0917-8956022

0917-8956026

六、廉洁征兵监督电话
宝鸡市征兵办监督举报电话：

0917-8956032

 宝鸡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8 日


